 养老机构登记备案流程图

接受备案申请和材料


（由养老服务部门或对外窗口统一接受）





申请人提供的材料：


1.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；


2.备案承诺书；


3.服务场所的自有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（复印件）；


4.建设单位竣工验收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
5.环评报告或备案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
6.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备案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
7.如经营范围有专业性要求的，还需提供食品经营、卫生、医疗机构执业等材料（复印件）。





申请人按照养老机构基本运营条件和相关规范标准整改、完善相关材料





受理、核查材料





重点核查备案信息是否符合养老服务相关标准和规范





向申请人说明：


1.不予备案的理由；


2.养老机构运营基本条件





申请人不再申请的，终止备案程序





完成备案，向申请人提供：


1.备案回执；


2.养老机构运营基本条件告知书；


3.本区域现行养老服务扶持政策措施清单；


4.告知其每年3月31日之前，提交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（内容主要包括服务范围、服务质量、服务网点、运营管理、人员、财务管理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情况以及接受、使用捐赠、志愿服务等情况）。





养老机构备案


（民政部门的养老服务部门）








未通过





材料齐全





通过





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





民办公益性养老机构





举办人通过登记机关审批窗口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先核准





向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





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：


1.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表；


2.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成立的文件；


3.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开办资金验资报告书；


4.章程；


5.从业人员专业资格证明交原件、验复印件（职业资格证、职称证明、学历学位证明等）。





申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


（内资举办民办公益性养老机构的，到市、县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；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兴办的发挥实训、示范功能的民办公益性养老机构，到自治区民政厅申请登记）





备注：民政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，向同级民政部门的养老服务部门申请批复，养老服务部门以业务范围为主审查章程、场所设备等相关要件，详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》（民政部令第18号第六条规定。）





经营性


养老机构





公办公营


养老机构





申办企业法人登记


（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）





申办事业单位


设立登记


（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申请）





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




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








